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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前意见 

四、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

1、关注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和公众传媒对公司的报道，了解监管机构、外部

审计机构和公众对公司的评价，提出自己的分析、意见和建议。 

2、关注公司运行情况、管理层对董事会决议落实情况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

立健全情况、治理结构的完善情况。运用专业知识，发表专业意见。 

3、加强学习，提高履职能力。履职期间，加强学习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董事行为指引》以及《信托法》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》，参加陕西证监局、陕西

银监局组织的学习与培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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